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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区政〔2021〕15 号 

 

 

 

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，区直属各单位： 

经区政府研究，现将《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工业项目委托招

商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 

        2021 年 3 月 11 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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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强化招商引资工作，创新招商方式，充分调动社会

各界力量参与我区招商引资工作，加速形成全民招商的热潮，拓

展招商引资渠道，全面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和水平，促进我区招商

引资工作取得新突破，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，特制订本办法。 

一、委托对象 

本办法适用于引进符合要求项目落户我区的中介（以下简

称：招商中介），包括：企业法人、经社团登记的商会、协会或

社会服务组织、异地“两会两站”（不包括政府部门、事业单位）

及个人（不含公职人员）。根据职责不同，分为特定招商中介和

不特定招商中介。 

二、委托方式 

具备条件的招商中介经区招商委办公室（区投资促进中心）、

区招商服务公司资格初审，报招商委审定后，与区投资促中心、

区招商服务公司签订三方协议，确定委托招商权利义务关系。 

三、主要职责 

特定招商中介：根据合同约定每年提供相应数量的招商信息

及客商赴金义新区考察对接次数，并积极协助做好所提供信息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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招商洽谈、引进等相关工作；确保每年引进一定数量的大项目；

若引进项目成功落地，按委托招商奖励政策奖励。 

不特定招商中介：包括各地商会、行业协会、产业园区等能

够定期提供项目信息的机构，每年提供招商信息，带领客商赴金

义新区考察，并积极协助做好所提供信息的招商洽谈、引进等相

关工作。完成招商任务后按照第三方委托招商政策给予奖励。 

四、奖励政策 

（一）奖励条件 

金华市域范围以外引进实际投资总额在一定规模以上的符

合金义新区产业发展规划要求的工业项目，引进项目由外来投资

企业和区招商服务公司共同认定，录入金义新区招商引资项目

库，同一项目只认定一个引资者。工业项目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

1 亿元（含）以上，可补助期限为自取得施工许可证后 2 个完整

年度，政府配套资金除外。 

（二）奖励标准 

总投资 1 亿元（含）以上、5 亿元以下工业项目按照投资方

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6‰奖励；总投资 5 亿元（含）以上、10

亿元以下工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8‰奖励；

总投资 10 亿元（含）以上工业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

资额的 1%奖励；外资项目按照投资方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的 1%

奖励。总投资 1 亿元（含）以上、10 亿元以下工业项目，自项

目取得施工许可证之日起，12 个月内正式投产的，按标准上浮

20%奖励；总投资 10 亿元（含）以上工业项目，自项目取得施



 — 4 — 

工许可证之日起，24 个月内正式投产的，按标准上浮 20%奖励；

外资项目以外资到账日汇率计算，工业项目、外资项目最高奖励

不超过 1 亿元。 

（三）奖励时间 

工业项目在签订正式投资协议书及在金东区注册后，根据实

到注册资本金 1‰预付奖励，当年按统计部门入库的固定资产数

据 6‰拨付奖励，投产验收后以固定资产审计报告中的金额进行

结算。 

五、申报流程 

（一）备案。申请奖励招商中介须第一时间将项目情况、有

效身份证件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复印件报区招商服务公司，并填

写《金义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备案登记表》（附件 1），由区招商服

务公司进行备案。 

（二）申请。招商中介在符合申报条件后提出书面申请,填

写《金义新区招商引资中介奖励申报表》（附件 2），并提供相关

材料： 

1.金义新区招商引资项目备案登记表； 

2.项目材料，包括投资企业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公司章

程有效复印件、立项批复文件、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及批复、土地

证、项目施工许可证等资料； 

3.奖励对象的身份信息材料(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) 

4.固定资产投资额详细清单及有效发票凭证、营业收入、验

资报告、开工实景照片等相关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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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材料真实性申明（注明自身不是财政拨款单位的工作人员

和项目投资方及相关人员）； 

6.其它相关材料。 

（三）审核。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对申报材料进行审计，区招

商服务公司及区财政局根据申报材料和审计结果，提出补助方案。 

（四）公示。对拟奖励的招商中介和奖励金额在相关网站上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。 

（五）兑现。公示无异议后，由招商服务公司根据公示结果

统一上报区分管领导及区招商委同意后下文拨付补助资金。 

六、项目引荐管理 

（一）按招商中介自主申报、审核确认的程序办理。 

（二）招商中介和项目所属招商工作组应对引荐项目实行全

程跟踪，做好服务。 

七、附则 

（一）对申报过程中存在虚报、伪造证明材料行为的，一经

查实，除追回奖励外，将追究申请人的法律责任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 2021 年 4 月 12 日执行，原《金东区第三方

代理招商工作奖励办法（试行）》停止试用，引进项目为本办法

实行后引进的项目。 

 

附件：1.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招商引资项目备案登记表 

2.金义新区（金东区）招商引资中介奖励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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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号： 

招商中介 

名称 
 

经办人 

姓名 
 

通讯地址  
联系 

电话 
 

统一社会信

用代码（身份

证号码） 

 

拟投资 

项目名称 
 投资者名称  

计划总投资  
投资企业联系

人、联系方式 
 

投资企业 

（投资个人） 
             法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项目所在地 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招商服务

公司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招商工作

委员会 

办公室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财政局 
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分管领导 
    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注：此表一式三份，申请人、区招商服务公司、财政局各保留一份，盖章有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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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金额单位：万元 

中介机构名称  经办人姓名  

项目名称  联系电话  

固定资产 

当年投资额 
 

固定资产 

累计投资额 
 

项目地址  备案号  

动工许可证 

获得时间 
 

奖励金额 

（税后） 
 

申请人 
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引进企业 
      法人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项目所在地 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招商服务公

司 

 

负责人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招商工作 

委员会办公室 

 
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财政局 

              

 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分管领导 

                 

签字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
区招商委 

   

负责人（盖章）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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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12 日印发 


